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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朱者赤，小心惡人 

《历代志下》第 19 章讲述了犹大王约沙法回到耶路撒冷后，重建国家的故事。 约沙法在

回到耶路撒冷后，派遣自己的一些官员到犹大各城去教导百姓遵循神的律法。 他还在耶

路撒冷建立了一些法院，以审理争议和纠纷的案件。 虽然这些审判官是约沙法设立的，

但他并没有要求这些官员贯彻君王的意志，而是提醒他们：「你们判断不是为人，乃是为

耶和华」（第 6节）。 

约沙法与亚哈结亲，是自己不谨慎的结果。 因此，他反复提醒审判官「应当谨慎办事」

（第 6、7 节）。 失败的经历告诉他，人都是不可靠的，过去在神面前的准确，并不等于

将来也能准确，所以时时事事都「应当敬畏耶和华，谨慎办事」（第 7节）。 他任命了一

些公正的法官和官员，要求他们遵守神的律法，不以外貌或权势为准则审判案件，并对他

们说，“你们所办的事不是为人而是为耶和华，你们在判断案件时，不应该受人的压力和

贿赂。 ” 

约沙法在神的光照下，吸取教训，使失败成为祝福，把管教变为「警戒」（第 10 节）。 今

天，神也常常允许我们陷入失败之中，但目的是要我们在失败中学习，更深地认识自己、

认识神。 如果我们不在神面前争辩，也不在众人面前掩饰，就能像约沙法一样，让失败

成为造就人的见证。 因为反面的教材，常常比正面的教导更能帮助我们领会什么是「敬

畏、谨慎、忠心、诚实」（第 7、9节）的事奉。 神是爱我们的神，祂记念我们的事。 我

们在以往做了许多错事，甚至犯了很多罪，但我们是否像约沙法一样，当被神拯救，或者

罪得赦免后，心中被激励并付诸行动来回应呢？ 约沙法教导百姓，使百姓回转归向神，

我们也应如此传讲福音。 

https://bibleao.com/ 
https://youtu.be/Qxnzs0Mrn5o

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任何情况下，我们都应该尽力遵守神的律法和教导，用神的眼光看

待人和事。 无论我们处于何种地位和角色，都应该以公正和真理为准则，不受外界的干

扰和贿赂。 我们所信的神是公平公义的神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可以改变的，并且

神记念我们为祂所付出的一切，愿意为我们伸冤。 我们也要把神的这份属性带到周围的

环境中，把公平公义带出来，并把受冤的人带到神面前一起祷告，求神伸冤。 

约沙法对恶人没有界限的宽容与结盟合作，对我们是一种提醒，如《雅各书》所说，「与

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」（参雅 4:4）。 有些人，如约沙法一样，很难保持界限，与不敬

虔的人混在一起，越了界，与他们一同连结，神对此不喜悦。 我们要谨慎小心，每一步

都要寻求神，免得自己越了界，陷入仇敌的圈套，毁了自己和家庭。 神的心意从旧约时

代到现在，一直没有改变。 《哥林多后书》第 6 章告诉我们，信与不信的「原不相配，

不要同负一轭」。 「义和不义」，「光明和黑暗」，「基督和彼列」，「信主的和不信主的」，

「神的殿和偶像」之间没有任何相交，所以我们「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

要沾不洁净的物」（参林后 6:14-18）。 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的，面对将来的末世大

灾难，我们也应该像约沙法一样，带下全面性的改革，预备好自己和教会，在灾难来临、

黑暗笼罩大地的日子里，能够靠主站立得稳，齐心来到神面前依靠神，活出圣洁的生命，

成为世界的光与盐！ 「知耻近乎勇」，一个人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软弱和错误，并且敢

于作出改变，实在是非常难得的事。 特别在「人谁无过」的前提下，这种勇于改过的生

命态度才是成功的要素。 约沙法王难得之处，就是在于他虚怀纳谏，愿意聆听耶户的教

诲，结果他还有机会继续担负领导子民的重任。 这让我们清楚知道，即使在跟从神的事

上失足，只要我们愿意谦卑地向神认罪，并再次顺从祂的旨意而行，仍可蒙神的喜悦和接

纳。 

 

我们一起祷告： 

亲爱的天父，求祢教导我们如何分别为圣，不与世俗为友，帮助我们在生活中保持良好的

界限，不允许恶如酵母侵蚀我们的心。 主啊，求祢也帮助我们在祢的光照中，谦卑接受

指责，并赶紧悔改，让我们从失败的打击和悔改中回转归向祢，使祢的管教成为我们的祝

福，帮助我们凡事谨慎寻求主的心意。 求主使我们勇于接受劝告，使我们能尽早从错误

的道路中转回正途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 

 

《歷代志下》第 19 章 

19:1    犹 大 王 约 沙 法 平 平 安 安 地 回 耶 路 撒 冷 ， 到 宫 里 去 

了 。 



19:2    先 见 哈 拿 尼 的 儿 子 耶 户 出 来 迎 接 约 沙 法 王 ， 对 他 

说 ， 你 岂 当 帮 助 恶 人 ， 爱 那 恨 恶 耶 和 华 的 人 呢 ？ 因 此 耶 和 华 

的 忿 怒 临 到 你 。 

19:3    然 而 你 还 有 善 行 ， 因 你 从 国 中 除 掉 木 偶 ， 立 定 心 意 

寻 求 神 。 

19:4    约 沙 法 住 在 耶 路 撒 冷 ， 以 后 又 出 巡 民 间 ， 从 别 是 巴 

直 到 以 法 莲 山 地 ， 引 导 民 归 向 耶 和 华 他 们 列 祖 的 神 。 

19:5    又 在 犹 大 国 中 遍 地 的 坚 固 城 里 设 立 审 判 官 ， 

19:6    对 他 们 说 ， 你 们 办 事 应 当 谨 慎 。 因 为 你 们 判 断 不 是 

为 人 ， 乃 是 为 耶 和 华 。 判 断 的 时 候 ， 他 必 与 你 们 同 在 。 

19:7    现 在 你 们 应 当 敬 畏 耶 和 华 ， 谨 慎 办 事 。 因 为 耶 和 华 

我 们 的 神 没 有 不 义 ， 不 偏 待 人 ， 也 不 受 贿 赂 。 

19:8    约 沙 法 从 利 未 人 和 祭 司 ， 并 以 色 列 族 长 中 派 定 人 ， 

在 耶 路 撒 冷 为 耶 和 华 判 断 ， 听 民 间 的 争 讼 ， 就 回 耶 路 撒 冷 去 

了 。 

19:9    约 沙 法 嘱 咐 他 们 说 ， 你 们 当 敬 畏 耶 和 华 ， 忠 心 诚 实 

办 事 。 

19:10    住 在 各 城 里 你 们 的 弟 兄 ， 若 有 争 讼 的 事 来 到 你 们 这 

里 ， 或 为 流 血 ， 或 犯 律 法 ， 诫 命 ， 律 例 ， 典 章 ， 你 们 要 警 戒 

他 们 ， 免 得 他 们 得 罪 耶 和 华 ， 以 致 他 的 忿 怒 临 到 你 们 和 你 们 

的 弟 兄 。 这 样 行 ， 你 们 就 没 有 罪 了 。 

19:11    凡 属 耶 和 华 的 事 ， 有 大 祭 司 亚 玛 利 雅 管 理 你 们 。 凡 

属 王 的 事 ， 有 犹 大 支 派 的 族 长 以 实 玛 利 的 儿 子 西 巴 第 雅 管 理 

你 们 。 在 你 们 面 前 有 利 未 人 作 官 长 。 你 们 应 当 壮 胆 办 事 ， 愿 

耶 和 华 与 善 人 同 在 。 

 

《歷代志下》第 19 章主要讲述了犹大王约沙法回到耶路撒冷后，重建国家的事情。 

约沙法在回到耶路撒冷后，派遣自己的一些官员到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神的律法。他还在

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些法院，以审判争议和纠纷的案件。 

约沙法还任命了一些公正的法官和官员，要求他们遵守神的律法，不以外貌或权势为准则

审判案件。他还对他们说，“你们所办的事不是为人而是为耶和华，你们在判断案件时，

不应该受人的压力和贿赂。” 


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任何情况下，我们都应该尽力遵守神的律法和教导，用神的眼光看

待人和事。无论我们处于何种地位和角色，都应该以公正和真理为准则，不受外界的干扰

和贿赂。 

 

《歷代志下》第 19 章的几个重要经文： 

1. 歷代志下 19:3：“然而，你还有一件事没有行，就是将恶除净，使耶和华的怒气转

离以色列人。” 

这段经文是先知耶户向约沙法发出的指责。尽管约沙法是个好国王，但他也犯了一些错

误，特别是在与以色列国王亚哈的联合行动中，他放宽了对假神的惩罚。耶户警告约沙法

必须改正这个错误，除去恶，才能获得神的怜悯。 

2. 歷代志下 19:6：“他又对犹大人说，你们应当留心，办事不要违背耶和华和我们祖

宗的神，就是在犹大这地上的神，要办事谨慎。” 

这段经文是约沙法向犹大人发出的警告。他提醒他们必须遵循神的律法和祖先的信仰，才

能得到神的赐福。这也是约沙法作为好国王的一种表现，他不仅自己遵守神的律法，还希

望犹大人都能跟随他的脚步。 

3. 歷代志下 19:9：“约沙法又嘱咐他们说，你们当这样行事，因为你们供职的不是

人，乃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他在你们面前审判是没有偏待、不看人面貌、也不受贿赂

的。” 

这段经文中，约沙法再次向他的臣民们强调了神的公正和正义。他们不是为人服务，而是

为神服务。约沙法希望他的臣民们要在神面前行事，而不是为了人的面子或利益。 

4. 歷代志下 19:11：“亚玛利雅，大祭司的儿子，掌管你们办耶和华的事；凡属耶和

华的争讼和为神的事与各王的事，他都可以管理你们。琐萨的儿子以实玛利亚是犹大王的

宰相，办理一切民间的事。” 

这段经文描述了约沙法在政治和宗教事务上的领导安排。亚玛利雅被任命为大祭司，负责

管理与神有关的事情，而以实玛利亚则被任命为王的宰相。 

 


